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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市内免税店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市内免税店管理工作，促进市内免税店

健康有序发展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市内免税店，是指经国务院批准，

按规定设立在市内，向即将出境的旅客销售免税商品的商

店。

市内免税店应当在口岸出境隔离区内设立免税商品提

货点。免税商品提货点不得设立在口岸进境隔离区内。旅客

应当在免税商品提货点提取市内免税店所购免税商品，并一

次性携带出境，不允许旅客在市内免税店购买或预订后，寄

存在口岸并于进境时提货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旅客，是指持出入境有效证件即将

于 60 日（含）内搭乘航空运输工具或国际邮轮出境的旅客

（包括但不限于中国籍旅客）。

旅客在市内免税店购物应当符合以下要求：

（一）持出入境有效证件，并已购买出境机票或国际邮

轮船票。其中出入境有效证件指护照、往来港澳通行证、往

来台湾通行证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

陆通行证等。

（二）由旅客本人凭购物凭证、出入境有效证件在免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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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提货点提取免税商品。

（三）在即将离境口岸所属城市的市内免税店购物。

第四条 市内免税店的进口商品免征关税、进口环节增

值税和消费税，国内商品进入市内免税店视同出口，退（免）

增值税、消费税，市内免税店销售的上述商品免征国内环节

增值税、消费税。

第五条 旅客在市内免税店购买免税商品不设购物限

额，但应当符合海关关于旅客携带行李物品进出境应当以自

用、合理数量为限的规定。旅客将所购免税商品携带出境后，

再次携带进境的，按照进境物品管理，照章征（免）税。

第六条 旅客已经购买的免税商品属于个人使用的最终

商品，不得进入国内市场再次销售。

第七条 国家对市内免税店实行特许经营。市内免税店

按规定向国家上缴免税商品特许经营费。

第八条 国家统筹安排市内免税店的布局。市内免税店

的布局应当根据出入境旅客流量，结合区域布局、城市商业

设施建设和旅游业发展等因素，综合考虑所在地口岸出境免

税店经营情况和行政运行成本，满足节约资源、保护环境、

有序竞争、避免浪费、便于监管等要求。

第九条 市内免税店主要销售食品、服装服饰、箱包、

鞋帽、母婴用品、首饰和工艺品、电子产品、香化产品、酒

等便于携带的消费品。

免税商品的经营范围，严格限于海关核定的种类和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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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，核定工作由海关总署会同财政部、商务部、文化和旅游

部、税务总局实施。

鼓励市内免税店销售国货“潮品”，将具有自主品牌、

有助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产品纳入经营范围。

第十条 地方政府应当协调口岸业主为市内免税店在口

岸出境隔离区内设立免税商品提货点提供便利。口岸业主向

经营主体收取的免税商品提货点费用标准不得高于同一口

岸出境免税店的费用标准。

第十一条 设立市内免税店的城市、数量，由省级（自

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）财政部门

会同商务、文化和旅游、海关、税务等部门提出申请，财政

部会同商务部、文化和旅游部、海关总署、税务总局提出意

见报国务院审批。

申请材料包括可行性研究报告、向海关提供验核旅客订

票和实际离境信息等相关数据及联网核查的条件、对口岸出

境隔离区提货点的安排、特色产品销售方案等。

第十二条 市内免税店经营主体，按照合法合规、公平

公正的原则，由地方政府参照政府采购法中规定的采购方式

和程序，采用竞争方式确定。

市内免税店应当自国务院批准设立之日起 6 个月内确定

经营主体。经营主体确定之日以地方政府与经营主体签署经

营协议的日期为准。

第十三条 经国务院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免税品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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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资质的企业，可平等竞争市内免税店经营权。企业的竞争

方案应当包括市内免税店的经营场所选址和经营面积。选址

应当符合布局集中、公平竞争、满足消费需求等要求。市内

免税店应当具有准确、唯一的经营地址。

市内免税店经营主体可为单一股东或多元股东，可采取

参股、合作等方式经营市内免税店。经营主体必须由经竞争

确定并具有免税品经营资质的企业绝对控股（持股比例大于

50%）。

第十四条 地方政府与经营主体签订经营协议后，应当

按程序向财政部、商务部、文化和旅游部、海关总署、税务

总局备案。备案时需要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经营场所选址和经营面积情况；

（二）经营主体合作协议，包括各股东持股比例、经营

主体业务关联互补情况等，独资设立市内免税店除外；

（三）经营主体的基本情况，包括企业性质、营业范围、

生产经营、资产负债等；

（四）地方政府与经营主体关于设立市内免税店的协

议。

上述所列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，应当及时更新备案材

料。

第十五条 经营市内免税店应当符合财政、税收管理要

求，市内免税店所在城市财政部门和税务部门应当做好相关

监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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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经营市内免税店应当符合海关监管要求，具

备联网核查条件，经海关批准，并办理注册手续。

自经营主体确定之日起 30 天内，经营主体应当向海关

申请办理免税商店经营许可。自海关批准之日起 1 年内，市

内免税店应完成建设，经海关验收合格后开始营业。

第十七条 经营主体不得擅自变更市内免税店的经营场

所选址及经营面积。需要变更经营场所选址及经营面积的，

由经营主体提出申请，报海关总署批准。

第十八条 地方政府与经营主体签订的经营协议期限不

得超过 10 年，原则上也不少于 5 年。经营协议将在 1 年内

到期的，地方政府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二条、第十三条、第

十四条的规定重新确定经营主体。

经营协议到期后，免税店原经营主体应当向海关申请终

止经营并办理相关注销手续。

第十九条 地方政府应当切实承担防控“套代购”免税

商品再次销售等反走私综合治理主体责任，加大对市内免税

店经营主体资质、网络平台、市场销售的监督检查。对于协

助违反本办法规定、扰乱市场秩序的旅行社、运输企业等，

给予行业性综合整治。

每年 3 月底前，地方政府应当按程序将监督检查情况，

通告财政部、商务部、文化和旅游部、海关总署、税务总局。

第二十条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地方政府应当按照本

办法第十二条、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的规定重新确定经营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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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，免税店原经营主体应当向海关申请终止经营并办理相关

注销手续：

（一）经营主体的股权结构发生变动，导致具有免税品

经营资质的企业对经营主体的持股比例小于或等于 50%的；

（二）自海关批准之日起 1 年内，市内免税店未能完成

建设并经海关验收合格后开始营业，且无正当理由的；

（三）市内免税店暂停经营 1 年以上，且无正当理由的；

（四）市内免税店违反海关有关监管规定，在 1 个公历

年度内被海关警告或者依法依规处理累计超过 3 次的；

（五）现经营主体申请放弃经营市内免税店的。

第二十一条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，经财政部会同商务

部、文化和旅游部、海关总署、税务总局核准，关闭市内免

税店，2 年内不再受理该店所在城市重新设店申请：

（一）地方政府未按照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确定经营主

体，且无正当理由的；

（二）地方政府未按照本办法第十八条、第二十条规定

重新确定经营主体，且无正当理由的；

（三）地方政府未能履行行政监督职责，同一市内免税

店 3 个公历年度内再次发生第二十条第（四）项规定情形的；

（四）地方政府申请放弃设店资格的。

第二十二条 市内免税店销售商品适用的增值税、消费

税免税政策，相关管理办法由税务总局商财政部另行制定。

第二十三条 财政部、商务部、文化和旅游部、海关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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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、税务总局根据职责分工，加强协作配合，会同有关部门

依法监督管理市内免税店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行为。对违

反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的行为，依法予以处理、处罚。

第二十四条 免税店经营主体应当及时按规定提供市

内免税店有关信息。各有关部门依职责收集维护市内免税店

信息，并依法对相关数据保密。财政部、商务部、文化和旅

游部、海关总署、税务总局定期交换有关数据和信息。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《关

于印发〈关于进一步加强免税业务集中统一管理的请示〉的

通知》（财外字〔2000〕1 号）等文件中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

以本办法为准。


